关于加强对商家预付卡销售的监管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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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很多商家针对消费者办理预付卡销售，商家可以借此留住回头客，消费者也可以凭预付卡得到打折实惠，本来预付卡消费是一种对商家和消费者都有利的消费模式。但是其背后存在很大的消费风险，一旦商家跑路或倒闭，消费纠纷难以平息，消费者的损失则很难追回。
近来，有关美容美体美发店铺和健身中心等办理预付卡后，携款跑路或关门谢客的现象屡见不鲜，有经营不善倒闭的原因，也有居心不良恶意诈骗的嫌疑。预付卡消费风险增大，加强监管呼声渐高。
为此，特提出“关于加强对商家预付卡销售的监管建议”。具体如下：
1.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管理部门加强执法抽查，加大对预付卡消费的监管力度。可以考虑对预付卡销售的商家制定和执行诚信（抵押）金制度，以防范一旦商家恶意诈骗和跑路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，让消费者明白买卡，放心花钱。
2.推动立法为监管预付卡销售立好法律框架。2012年商务部曾出台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但只是行政规章，效力有限。不仅对大型超市、百货商场，而且对小型发卡主体也应进行预付卡销售登记备案。
3.完善社会信用体系，让不法商家寸步难行。把预付卡销售后携款跑路的商家纳入失信名单之中，消费者可查看得到相关信息，加强对失信者的震慑作用。
4.为受到损失的消费者建立快速维权机制。除了消费者协会出面为消费者维护消费权益外，鼓励保险企业为相关预付卡销售设立新险种，为预付卡消费上保险，一旦商家倒闭、跑路，消费者可获得理赔。而诚信商家可把购买了办卡保险的标识印在预付卡上，既可规范和鼓励售卡主体，又可增加消费者的买卡信心，构建良好的商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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